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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权可抵押贷款
    
在外务工多年的农民工陈某，准备返乡开一家果品公司。

由于资金有缺口，他说服家人，想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给农
村信用社，以获取贷款。可有些人却认为，土地的经营权不能
抵押，陈某的做法违法。

点评：陈某的做法是合法的。《民法典》物权编专设“土
地承包经营权”一章，对“三权分置”作出了规定。《民法典》
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
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
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
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可以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抵押或者
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

此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承包方可以
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并向发包方备案。
受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
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这极大地释放了土地经营
权的融资潜力，解决了农民融资难的问题。本案中，陈某用承包
地的经营权抵押获取经营性贷款，显然是合法的。

    
设立居住权实现“以房养老”

    
赵某有一独子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其身边只有保姆

长期陪伴，并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照。赵某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考虑到保姆无儿无女且照顾他多年，担心自己去世后儿子继承
了房产，保姆将无处安身。赵某希望有办法既不影响儿子继承
房产，又能保障保姆在此安度晚年，于是请律师支招。

点评：赵某可以为保姆设立居住权。此外，想“以房养老”、
提前将房产过户到子女名下并继续居住等，都可以通过设立居住
权以解除后顾之忧。所谓居住权，是指以居住为目的，按照合同
约定对他人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设
立居住权，既可以采用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立遗嘱
的方式。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至第三百七十一条就居住权作了
如下规定：当事人设立居住权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住宅的位置、
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居住权期限等条款；设立居住权应当向登记

能否用耕地抵押贷款、如何实现“以房养老”……《民法典》
在物权编中对这些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关切，均给予
了回应和规范，从而强化了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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